
 

 
 

電業線路與電信線交叉並行細則修正總說明 

電業線路與電信線交叉並行細則自九十年十月三日訂定發布施

行，迄今已逾十五年，鑑於發電業或輸配電業設置線路與電信線路間

有接近或共架需求時，得以平行、交叉或共架方式設置，是以，為保

持安全間隔距離及維護施工安全，並配合電業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於

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，將「電業線路與電信線交叉並行

細則」名稱修正為「線路與電信線交叉並行規則」，爰修正本細則，

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配合本法第二條第十六款線路定義之修正，爰將「電業線路」

修正為「線路」，並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二款有關「電業線

路」之定義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六條、第八條至第十九條） 

二、 配合「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」名稱業已修正為「電業供電線

路裝置規則」，爰修正相關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） 

三、 參照經濟部一百零五年十月十九日經標字第一０五０四六０五

一六０號公告修正之「法定度量衡單位及其所用之倍數、分數

之名稱、定義及代號」，爰將電壓單位「伏」修正為「伏特」。

（修正條文第二條、第四條、第十條至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至

第十五條） 

 


